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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水议函〔2026〕 号
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市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0023号建议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韩海燕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三江水库扩容的建议》（第0023号）收悉。经与市生态环境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发展改革委共同研究办理，关于加快推进三江水库扩容工程前期工作及后续建设有关事项已经采纳。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首先，衷心感谢您对重庆水利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我局高度重视璧山区水利建设工作，“十四五”以来，累计安排市级及以上资金6.9亿元，重点支持水源工程、中小河流治理、小型引调水、再生水利用、水土保持、移民后扶等水利工程建设，指导璧山区编制完成《璧山区水网建设规划》《璧山区“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并将璧山区列为全市首批水网先导区予以重点支持，为璧山区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关于您提出的将三江水库扩容工程纳入市级相关规划、启动前期工作、创新投融资模式等建议，我局正统筹谋划、有序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切实回应您的关切。

一、关于工程纳入市级相关规划事项。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已于2025年12月实现全线通水，可有效保障2030年前渝西地区城乡生活、工业用水需求，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水资源支撑。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拓展及“渝西跨越计划”的实施，渝西地区的生活、工业、农业将产生新的增量水资源需求，水资源保障任务进一步加重。对此，我局高度重视，正会同四川省水利厅积极推动长征渠引水工程前期论证工作，着力解决渝西地区农业灌溉缺水问题及远期新增非农用水需求。三江水库（扩建）作为长征渠引水工程论证方案中的重要水源之一，已成功纳入《重庆市水网规划》《重庆市“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为工程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的规划基础。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推进相关工作，切实发挥项目在区域水资源保障中的重要作用。

二、关于启动前期工作深化论证研究事项。我局已会同相关市级部门、区县成立长征渠引水工程协调推进工作专班，并于今年4月初与四川省有关单位在四川省成都市合署办公，打表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科学规划、论证总体方案。目前，工作专班已与璧山区水利局就三江水库扩容工程进行沟通，探讨了水库坝址、坝型选择，淹没影响范围，综合开发形式等。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沟通，充分论证三江水库扩容工程战略性、可行性、必要性，加强市、区两级对工程的专项研究讨论，确保前期工作走深走实。

三、关于明晰权责保障资金事项。长征渠引水工程进入可行性研究阶段后，参照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市政府将制定总体方案和建设运行机制，成立建设领导小组，明确工程前期、建设、运营等阶段各方的责权利，保障项目推进。我局将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多元投资”的投融资路径，主动对接国家相关政策导向，指导璧山区水利局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国债资金、政策性银行贷款等各类资金支持。同时，将深入研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工程建设运营的可行性，积极探索通过水价形成机制改革等方式，完善项目收益保障机制，增强项目经济可行性，多渠道筹措工程建设及运营资金，为工程顺利推进提供坚实资金保障，践行“两手发力”治水思路。

此答复函已经刘忠局长审签。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请及时通过人大代表全渝通应用代表议案建议场景进行评价。
附件：办理及承诺事项列表

重庆市水利局

2026年5月 日

联 系 人：赵鹏辉

联系电话：89070336
邮政编码：401147

附件

办理及承诺事项列表
	类别
	序号
	事项具体内容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经办处室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办

理

事

项
	1
	加强市级统筹，纳入顶层规划；立即启动前期工作，深化论证研究；建立协调机制，明晰权责利益；创新投融资模式，保障资金投入。
	已完成
	市水利局
	赵鹏辉89070336

	承

诺

事

项
	1
	无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市政府办公厅；璧山区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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